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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招标公告
工程名称 石横路（华中南路-同协路）道路工程  标段名称 石横路（华中南路-

同协路）道路工程  招标公告

1. 招标条件
 石横路（华中南路-同协路）道路工程 已经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以 关于石横路（华中

南路-同协路）道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杭发改审〔2026〕10号 批准建设，建设资金

来自 财政性资金 ，出资比例为 财政性资金比例:100.00% ，项目业主为 杭州钱塘智慧城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 ，招标人为 杭州钱塘智慧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委托代理机构为 浙江信达咨

询监理有限公司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 石横路（华中南路-同协路）道路工程 

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概况：本项目投资估算 17897.0000 万元，工程概算 5423.4800 万元，其中建安

工程造价 2439.2628 万元，建设规模： 项目为新建道路，道路为城市支路，建设长度约871米

（含桥梁1座），道路标准宽度约20米，最大排水管径为D1000 ，建设地点： 项目位于杭州市

上城区、拱墅区，东起同协路，西至华中南路 。

2.2 招标范围： 主要包括道路工程、桥梁工程、管线工程及附属配套设施等施工图范围内

的所有工程和工程量清单及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所有内容 ，其中，□建筑面积                 ㎡

。本次招标建安工程造价 2439.2628 万元。

2.3 施工工期： 480 日历天。备注： / 。

2.4 是否属于政府采购工程   □是  ☑否

2.5 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  

□是  

☑否 （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原因及适用条款）

2.6 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的实施方式

□2.6.1 本标段整体面向中小企业；

□2.6.2 本标段联合体形式面向中小企业，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本次投标的，联合体中中小

企业承担的合同份额需达到（不低于40%）以上。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一）投标人：

☑3.1 具备 施工总承包企业市政公用工程(新)三级及以上 资质；（对应资质应在“浙江
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系统”上资质动态核查结果处于“合格”状态）

☑3.2 具备有效的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企业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企业经理、企业

分管安全生产的副经理、企业技术负责人）具有对应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3.3 自 2021年04月01日 以来□承接过/☑完成过 单个合同金额1900万元及以上的道路

工程施工总承包项目(或工程总承包业绩中承担施工部分的) 业绩； 【需同时提供的有效证明

材料为：①中标通知书复制件、②施工合同或工程总承包（EPC）合同复制件、③竣工验收记

录（或报告或证书）复制件， 三者缺一不可，否则不予认可，上述证明材料至少其中有一项

承载的证明内容能体现业绩要求。（备注：①上述证明材料载明信息不一致时，按竣工验收记

录（或报告或证书）、施工合同或工程总承包（EPC）合同、中标通知书的顺序进行认定；②

若以联合体方式承接的工程总承包（EPC）业绩，投标人应承担施工工作内容，可另提供联合

体协议书复制件证明其承担施工工作，否则不予认可；③所有业绩证明材料必须清晰，如有模

糊、内容不清等现象，经评标委员会讨论可能将导致该业绩无效）】 

3.4 本次招标□接受/☑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若接受联合体投标，应同时满足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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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联合体所有成员数量不得超过      个；

（2）应以      作为联合体牵头人；

（3）联合体各方应共同签订联合体协议书，并明确各方职责分工。

（4）拟派项目主要成员的委派要求：            

（5）  联合体投标的其他要求  

□3.5   （招标人需要增加的、符合法律法规的其他要求）；

□3.6 面向中小企业招标的，投标人（或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须为中小企业，并提供《

中小企业声明函》。

（二）拟派项目负责人：

3.7 拟派项目负责人具有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 市政公用工程二级及以上 建造师执业资格

（□职称：          ），☑同时具有对应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如在投标截止日存

在在其他任何在建合同工程（在建合同工程的开始时间为合同工程中标通知书发出日期，或者

不通过招标方式的则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开始时间，结束时间为该合同工程验收合格或合同解除

日期）担任项目负责人（包括工程总承包项目中的施工负责人）的，不得以拟派项目负责人的

身份参加本次投标；□在建合同工程项目负责人更换的，更换后该人员不得以项目负责人身份

参与本次投标。

□拟派项目负责人自     年    月    日以来□承接过/□完成过        业绩；

□3.8 （招标人需要增加的、符合法律法规的其他要求）。

（三）其他：

☑3.9 拟派施工现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有对应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人

数符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规定要求；

3.10 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未被列入建筑市场严重失信名单（以全国建筑市场监管

公共服务平台黑名单记录、失信联合惩戒记录和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系统严重失信名

单的信息为准）；

3.11 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自 2023年04月01日 起至投标截止日止无行贿犯罪记录；

3.12 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投标截止日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3.13 投标人未被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

单；

3.14 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未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

（有效期内）并共享至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3.15 省外企业应按规定办理“省外建设工程企业进浙备案”手续；

□3.16   （招标人需要增加的、符合法律法规的其他要求）   。

4. 招投标方式
4.1 公开招标。

4.2 ☑采用评定分离，□不采用评定分离。

5. 招标文件的获取
5.1 本项目招标文件（含图纸）、补充、答疑及澄清文件均通过“浙江省统一招投标交易

平台”（https://ztb.zj.gov.cn/）以网上下载方式发放。

5.2 招标文件下载网址：潜在投标人登录https://ztb.zj.gov.cn/自行下载招标文件。

5.3 招标文件网上下载时间：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6. 投标文件的递交
6.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6-05-28 14:00:00 ，电子招

标投标交易平台：“浙江省统一招投标交易平台” 。

□6.2 （投标文件需递交的其他内容，如纸质投标文件、样品等，递交的地点、方式、要

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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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行政监督部门
行政监督： 杭州市建设工程招标造价服务中心  

地    址： 杭州市上城区长生路9号  

邮政编码： 310000  

电    话： 0571-89587878  

投诉受理部门： 杭州市建设工程招标造价服务中心 

地    址： 杭州市上城区长生路9号  

邮政编码： 310000 

电    话： 0571-89587878  

8. 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杭州钱塘智慧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地        址：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三新路37号 

联   系   人： 吴工 

电        话： 13656668887 

邮        箱： / 

招标代理机构： 浙江信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地        址：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上塘街道德胜路289号 

联   系   人： 李文斌 

电        话： 15657134916 

邮        箱： 13368749@qq.com 

 2026年0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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